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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9-039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部分股票的议案》。同时该议案已提交公司将于2019年5月24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4） 和《关于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

2019-038）。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

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5�月

14日）及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5月21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5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即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

1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297,852,890 29.13

2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192,427,112 18.82

3 长城（德阳）长弘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000,000 5.09

4 J.V.R�INTERNATIONAL�LIMITED 39,000,000 3.81

5 朱照荣 9,748,700 0.95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11,942 0.56

7 黄凤祥 4,272,500 0.42

8 李森 3,384,000 0.33

9 陈从吉 3,118,000 0.30

10 刘安让 3,081,991 0.30

合计 610,597,135 59.71

前十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

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5月2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即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

1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297,852,890 29.13

2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192,427,112 18.82

3 长城（德阳）长弘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000,000 5.09

4 J.V.R�INTERNATIONAL�LIMITED 39,000,000 3.81

5 朱照荣 10,905,600 1.07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11,942 0.56

7 黄凤祥 4,415,400 0.43

8 李森 3,384,000 0.33

9 陈从吉 3,118,000 0.30

10 刘安让 3,081,991 0.30

合计 611,896,935 59.84

前十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东。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41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2日收到通知：公司股东李广胜先生于2019

年5月21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普通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23,000,000股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了期限为18个月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本次质押的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4.42%，初始交易日为2019

年5月21日，购回交易日为2020年11月21日。上述证券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股东李广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52,000,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520,005,000股的10%。本次质

押后，公司股东李广胜先生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49,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4.23%，占公

司总股本的9.42%。

（二） 股东的质押情况

公司股东李广胜先生本次质押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个人融资需求， 目前公司股东李广胜先生资

信状况良好，具有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

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向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确定预留授予日为2019年4月26日。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披露的临2019-030公告。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11名， 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5.4637万股。 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授予被激

励对象的55.4637万股计划于2019年5月23日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股本

结构变更情况如下：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9,540,000 1.83 +554,637 10,094,637 1.94

无限售条件股份 510,465,000 98.17 -554,637 509,910,363 98.06

股份总数 520,005,000 100 0 520,005,000 100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19-030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股东HCFII� WX（HK）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HCFII” ）编制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HCFII� WX（HK）Holdings� Limited

2.�类型：私人有限公司

3. � 注册地址：7/F., � LOW� BLOCK, � GRAND� MILLENNIUM� PLAZA� 181� QUEEN� '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4.�注册号码：2334403

5.�董事/授权代表：黄立明

6.�成立日期：2016年1月25日

7.�经营期限：不适用

8.�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投资及投资管理业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HCFII于2019年5月1日通过公司披露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27），计划通过集中竞价（集中竞价的减持期间为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8月10日）和大宗交易（大宗交易的

减持期间为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8月10日）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3,401,2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2%）。

根据上述减持计划，HCFII于2019年5月2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4,222,400股股份，交易均价为73.22元/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609%。

本次权益变动为HCFII首次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HCFII持有公司股份58,503,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9%，不再是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 减持后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HCFII�WX(HK)Holdings�

Limited

无限售流通A

股

62,725,500 5.3609 58,503,100 4.999999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 本次权益变动后，HCFII持有公司股份58,50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9%，不再是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

东。

3.�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HCFII，信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及时编制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19-041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 ）2019�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及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同意玖佰陆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佰陆拾” ）对全资子公司福建

浦城绿安生物农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安生物” ）增加注册资本113.33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 4�月 26日刊载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及公司放

弃优先认购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近日，绿安生物对注册资本、股东、企业类型及组织机构进行了变更，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浦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如下：

项目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企业类型变更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变更 1,020万元 1,133.33万元

股东变更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100%）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90%）

玖佰陆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0%）

董事变更 执行董事李俊辉（不设董事会） 董事长李俊辉，董事赖建平、魏凌恺（设董事会）

绿安生物的注册资本、股东、企业类型及组织机构的变更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变更后的登记事项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27052811210

名称：福建浦城绿安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住所：浦城县南浦生态工业园区17号

法定代表人：李俊辉

注册资本：壹仟壹佰叁拾叁万叁仟叁佰圆整

成立日期：1999年11月12日

营业期限：1999年11月12日至2048年11月12日

经营范围：7000ITU/毫克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原粉、60%井冈霉素A原药、4000IU/毫克苏云金杆菌粉剂、51%杀单·苏云菌可

湿性粉剂、1200ITU/毫克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可湿性粉剂、16%井冈霉素可溶性粉剂、200亿活芽孢/克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

10000亿活芽孢/克枯草芽孢杆菌母药、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加工）（≥1.0%）、井冈霉素水剂（加工）（≥3.0%）、苏云金杆菌悬浮剂

（加工）（≥0.2%）、苏云金杆菌原粉（生产）（≥6.0%）的生产、销售；生物肥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17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5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二十五次会议，

公司共有董事7名，出席会议董事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

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签订《委托印刷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鉴于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顺” ）于2017年6月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 ）为了履行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印刷业务，将由上市公司逐步承接出版集团的原印刷业务。

天津海顺将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版集团下属企业名称 额度（万元）

1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人美” ） 500

2 天津人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美文传” ） 500

3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文艺” ） 200

4 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 120

5 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人民” ） 100

6 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古籍” ） 50

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科技” ） 30

合计 1,500

出版集团各下属企业将参照上述标准在额度内向天津海顺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

订单金额确认。

交易价格确定原则：

1、与天津人美、人美文传、百花文艺、天津人民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将根据图书印数、印张、装订等生

产加工要求，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执行一般图书计价标准：印刷费：25元/色令、CTP版费：80元/张、

锁线胶订：0.08元/手。

2、与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交易价格确定原则：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课本计价标准：印刷

费：28.56元/色令；CTP版费：80元/张、PS版：72.6元/张、无线胶订：（（印张数-3）*30%+1）*0.037元/本。

3、与天津古籍交易价格确定原则：一般图书计价将根据图书印数、印张、装订等生产加工要求，双方

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执行一般图书计价标准：印刷费：25元/色令、CTP版费：80元/张、锁线胶订：0.08元/

手；课本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计价标准：印刷费：28.56元/色令；CTP版费：80元/张、PS版：72.6元/张、

无线胶订：（（印张数-3）*30%+1）*0.037元/本。

4、与天津科技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四色印刷20元/色令，单黑10元/色令，胶装0.03元/贴。

上述关联交易将避免出版集团与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形，同时可提高上市公司经济效益、打造上市公

司出版物印刷产业链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优质印刷业，为上市公司提供新的利润来源，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涉及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张虹霞女士、张云峰先生、纪秀荣女士进行了回避表

决。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年度提交审议的与出版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超过3,000万

元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参考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9-007】号、关联交易公告【2019-009】号），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与出版集团关系 交易事项 金额

天津市新华书店

系公司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

团的下属单位

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

同》

7,161,628.5

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

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

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21,800,000

合计 - - 28,961,628.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交易累计计算原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的议

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鉴于印刷包装市场竞争日趋严峻， 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津海

顺” ），现有生产设备已无法满足当前生产要求，需要购置与生产要求相匹配的生产设备。 经过前期充分

调研论证和多渠道价格比对，拟购入四台新设备，拟购置金额1,450万元。

实施本次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将使天津海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在产品生产上更加多元化，更具竞

争力，从而获取更多市场份额，整体提高了公司经济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出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相关公告的具体内容刊登在同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意见及独立意见》、《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9）。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18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单位的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顺” ）于2017年6月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 ）为了履行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印刷业务，将由上市公司逐步承接出版集团的原印刷业务。

天津海顺将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与出版集团关系 金额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人美” ）

系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500

天津人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人美文传” ）

系出版集团全资三级子公司 500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百花文艺” ）

系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200

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 系出版集团下属单位天津市新华书店的全资子公司 120

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津人民” ）

系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100

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津古籍” ）

系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50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科技” ）

系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30

合计 - 1,500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天津海顺51%股份，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京津文化” ）持有公司2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出版集团持有京津文化100%股权，为京津文化控

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有关规定，上述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见本公告第二项：关联方基本情况）。

（三）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5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二十五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7名，出席会议

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签订《委托印刷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涉及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张虹霞女士、张云峰先生、纪秀荣女士均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除此之外，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

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

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1.公司情况

天津人美为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4,385.589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401204880H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号；

法定代表人：李毅峰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出版画册、连环画、年画、挂历、宣传画、图片、书法等美术读物，以及美术理论、技法读

物和美术工具书；中国漫画、儿童画报、少儿美术、中国油画、国画家；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

版范围相一致的网络（含手机网络）图书出版业务。图书、文化办公品、字画（文物除外）、收藏品（文物除

外）、工艺美术品的批发兼零售。 广告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天津人美创立于1954年，是一家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专业美术出版社。连续两次被中宣部和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 并被授予“重合同、守信誉” 出版单位荣誉称号。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资产 16,782.11 16,793.29 17,497.82

营业收入 3,508.26 3,326.21 3,053.61

纳税总额 254.96 282.48 235.08

净利润 184.86 185.73 199.71

净资产 11,924.98 12,110.72 12,310.43

4.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末，企业账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总资产17,497.82万元，净资产12,310.43万元，营业收

入3,053.61万元，净利润199.71万元。 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人美与公司同属于出版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天津人美签订《委托印刷合作

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二）天津人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公司情况

人美文传为天津人美全资子公司，人美文传为出版集团全资三级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2052152T；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482号创智大厦204；

法定代表人：李毅峰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演出及演出经纪除外）；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兼

零售；图文设计制作；从事广告业务；版权转让及代理服务；工艺美术品、文化办公用品的批发兼零售；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人美文传于2012年8月成立。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资产 1,684.4 1,562 1,758.83

营业收入 884.11 905.73 1,214.77

纳税总额 4.27 9.11 38.01

净利润 14.01 14.70 15.59

净资产 563.99 574.93 586.54

4.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企业账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总资产1,758.83万元，净资产586.54万元，营业

收入1,214.77万元，净利润11.6万元。 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人美文传与公司同属于出版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人美文传签订《委托印刷合作

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三）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

1.公司情况

百花文艺为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513.0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4012048561；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7-8层；

法定代表人：薛印胜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7-8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以出版古今中外的散文、小说为重点，兼顾其他文学艺术作品、学术理论研究著作，适

当出版文化读物。 根据（91）新出图字第846号文件，增补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文学理论著作及有关资料。

同本社出版范围相一致的互联网图书、互联网杂志、互联网文学、手机图书及手机杂志出版。 出版物批发

兼零售。 广告业务。 办公服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公司成立于1958年，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由事业转为企业改名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天

津）有限公司。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资产 6,284.84 6,375.32 6,759.98

营业收入 2,416.42 2,302.36 2,210.64

纳税总额 157.60 78.21 65.66

净利润 96.61 106.36 -170.51

净资产 3,371.92 3,478.28 3,307.77

4.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企业账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总资产6,759.98万元，净资产3,307.77万元，营

业收入2,210.64万元，净利润-170.51万元。 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5.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百花文艺与天津海顺同属于出版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百花文艺签订《委托印刷

合作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四）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

1.公司情况

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为天津市新华书店下属单位

注册资本：22.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401212012C；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29号-1；

法定代表人：周玉春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河西区宾友道文静里8号底商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业务范围：图书、文教用品批发兼零售；激光照排；房屋租赁。

2.历史沿革

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成立于1980年1月1日。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资产 305 326 318

营业收入 291 266 191

纳税总额 1 1 1

净利润 -49 -80 -150

净资产 -237 -317.01 -468

4.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企业账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总资产318万元，净资产-468万元，营业收入

191万，净利润为-150万元，天津市新华书店是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上级单位，对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履

约能力提供了保证。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为天津市新华书店下属单位，天津市新华书店与

公司同属于出版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

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下属单位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构成关联

交易。

（五）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1.公司情况

天津人民为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552.528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103137237L；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5-6层；

法定代表人：刘庆；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5-6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

历史等研究著作，上述各门类辞书、工具书；当地党委、政府责成其出版的宣传方针、政策的读物和时事宣

传读物；出版物批发兼零售；商务信息咨询（不含中介）、电脑图文设计、广告业务；计算机软件技术、网络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天津人民是出版集团下属核心企业。1950年，由原中共地下党创建的知识书店和读者书店合并，组成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最早的出版单位，当时称为知识书店。 1952年更名为天津通俗出版社，1956年又更名

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转企改制，更名为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资产 7,627 7,711 16,110

营业收入 8,006 11,668 13,352

纳税总额 63 89 99

净利润 92 105 159

净资产 3,062 3,180 3,339

4.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企业账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总资产16,110万元，净资产3,339万元，营业收

入13,352万元，净利润159万元。 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人民与公司同属于出版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天津人民签订《委托印刷合作

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六）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1.公司情况

天津古籍为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606,762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E012603404；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张玮；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16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出版当地所藏古籍、方志及文史工具书、文史知识性读物；或承担国家交办的古籍出

版任务；书法、语文、历史教育类图书出版及租型。古籍书刊、图书的批发兼零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历史沿革

天津古籍前身为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建立， 于1985年1月正式成立， 对外办

公，同年6月颁发营业执照。 2009年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更名为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资产 2,425 3,029 3,205

营业收入 1,473 1,622 1,467

纳税总额 55 55 48

净利润 -7 38 22

净资产 1,223 1,261 1,283

4.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企业账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总资产3,205万元，净资产1,283万元，营业收入

1,467万元，净利润22万元。 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古籍与公司同属于出版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天津古籍签订《委托印刷合作

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七）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1.公司情况

天津科技为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675.850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401204864U

住所及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10-11层；

法定代表人：蔡颢；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10-11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范围：以出版自然科学类图书为主,包括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工程技术、建筑、化工、交通、医

药卫生、农业技术、生活科普读物、理工科大中专教材。

2.历史沿革

天津科技前身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于1979年。 2009年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更名

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3.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

2016—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资产 4,931.23 5,776.81 7,275.40

营业收入 2,499.25 3,343.25 3,855.32

纳税总额 178.25 153.02 126.02

净利润 7.45 186.43 360.18

净资产 2,137.69 2,324.12 2,684.30

4.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企业账面总资产数额及构成：总资产7,275.40万元，净资产2,684.30万元，营

业收入3,855.32万元，净利润360.18万元。 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5.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海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科技与公司同属于出版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10.1.3的有关规定，本次天津海顺与天津科技签订《委托印刷合作

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天津海顺将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版集团下属企业名称 额度（万元）

1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500

2 天津人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00

3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有限公司 200

4 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 120

5 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100

6 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 50

7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30

合计 1,500

出版集团各下属企业将参照上述标准在额度内向天津海顺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

订单金额确认。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与天津人美、人美文传、百花文艺、天津人民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将根据图书印数、印张、装订等生

产加工要求，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执行一般图书计价标准：印刷费：25元/色令、CTP版费：80元/张、

锁线胶订：0.08元/手。

2、与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交易价格确定原则：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课本计价标准：印刷

费：28.56元/色令；CTP版费：80元/张、PS版：72.6元/张、无线胶订：（（印张数-3）*30%+1）*0.037元/本。

3、与天津古籍交易价格确定原则：一般图书计价将根据图书印数、印张、装订等生产加工要求，双方

按照市场化原则确认执行一般图书计价标准：印刷费：25元/色令、CTP版费：80元/张、锁线胶订：0.08元/

手；课本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计价标准：印刷费：28.56元/色令；CTP版费：80元/张、PS版：72.6元/张、

无线胶订：（（印张数-3）*30%+1）*0.037元/本。

4、与天津科技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四色印刷20元/色令，单黑10元/色令，胶装0.03元/贴。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天津人美（以下简称“甲方” ）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的《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一、合作事务概要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一般图书印制工作。

二、合作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三、预计协议金额：预计2019年度甲方与乙方发生委托印刷业务金额约为500.00万元。甲方将在上述

预计金额范围内向乙方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四、支付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发票60日内结清所有货款。

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违约给对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提供印刷品设计，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设计方案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瑕疵保证

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存在知识产权、肖像权以及其他权利问题，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针对乙方

的索赔要求， 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 �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三天

起,�按日赔付逾期付款金额0.05%�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30%。 乙方发生逾期

交货时，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交货部分价款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达到5日时，甲方有权提前单

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提出异

议的，每异议一次乙方应按照异议品价格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提出异议达到三次时，有权提前

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凡需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方式予以明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人美文传（以下简称“甲方” ）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的《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一、合作事务概要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一般图书印制工作。

二、合作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三、预计协议金额：预计2019年度甲方与乙方发生委托印刷业务金额约为500.00万元。甲方将在上述

预计金额范围内向乙方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四、支付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发票60日内结清所有货款。

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违约给对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提供印刷品设计，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设计方案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瑕疵保证

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存在知识产权、肖像权以及其他权利问题，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针对乙方

的索赔要求， 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 �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三天

起,�按日赔付逾期付款金额0.05%�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30%。 乙方发生逾期

交货时，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交货部分价款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达到5日时，甲方有权提前单

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提出异

议的，每异议一次乙方应按照异议品价格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提出异议达到三次时，有权提前

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凡需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方式予以明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百花文艺（以下简称“甲方” ）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的《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一、合作事务概要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一般图书及期刊的印制工作。

二、合作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三、预计协议金额：预计2019年度甲方与乙方发生委托印刷业务金额约为200.00万元。甲方将在上述

预计金额范围内向乙方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四、支付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发票60日内结清所有货款。

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违约给对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提供印刷品设计，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设计方案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瑕疵保证

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存在知识产权、肖像权以及其他权利问题，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针对乙方

的索赔要求， 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 �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三天

起,�按日赔付逾期付款金额0.05%�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30%。 乙方发生逾期

交货时，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交货部分价款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达到5日时，甲方有权提前单

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提出异

议的，每异议一次乙方应按照异议品价格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提出异议达到三次时，有权提前

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凡需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方式予以明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天津市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以下简称“甲方” ）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的《委

托印刷合作协议》

一、合作事务概要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天津地区部分教材的印制工作。

二、合作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三、预计协议金额：预计2019年度甲方与乙方发生委托印刷业务金额约为120.00万元。甲方将在上述

预计金额范围内向乙方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四、支付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发票90日内结清所有货款。

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违约给对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提供印刷品设计，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设计方案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瑕疵保证

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存在知识产权、肖像权以及其他权利问题，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针对乙方

的索赔要求， 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 �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三天

起,�按日赔付逾期付款金额0.05%�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30%。 乙方发生逾期

交货时，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交货部分价款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达到5日时，甲方有权提前单

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提出异

议的，每异议一次乙方应按照异议品价格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提出异议达到三次时，有权提前

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凡需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方式予以明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天津人民（以下简称“甲方” ）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的《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一、合作事务概要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一般图书及期刊的印制工作。

二、合作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三、预计协议金额：预计2019年度甲方与乙方发生委托印刷业务金额约为100.00万元。甲方将在上述

预计金额范围内向乙方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四、支付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发票60日内结清所有货款。

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违约给对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提供印刷品设计，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设计方案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瑕疵保证

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存在知识产权、肖像权以及其他权利问题，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针对乙方

的索赔要求， 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 �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三天

起,�按日赔付逾期付款金额0.05%�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30%。 乙方发生逾期

交货时，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交货部分价款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达到5日时，甲方有权提前单

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提出异

议的，每异议一次乙方应按照异议品价格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提出异议达到三次时，有权提前

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凡需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方式予以明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天津古籍（以下简称“甲方” ）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的《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一、合作事务概要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天津地区部分教材的印制工作。

二、合作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三、预计协议金额：预计2019年度甲方与乙方发生委托印刷业务金额约为50.00万元。 甲方将在上述

预计金额范围内向乙方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四、支付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发票90日内结清所有货款。

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违约给对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提供印刷品设计，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设计方案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瑕疵保证

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存在知识产权、肖像权以及其他权利问题，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针对乙方

的索赔要求， 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 �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三天

起,�按日赔付逾期付款金额0.05%�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30%。 乙方发生逾期

交货时，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交货部分价款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达到5日时，甲方有权提前单

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提出异

议的，每异议一次乙方应按照异议品价格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提出异议达到三次时，有权提前

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凡需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方式予以明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七）天津科技（以下简称“甲方” ）与天津海顺（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的《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一、合作事务概要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天津地区部分教材的印制工作。

二、合作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三、预计协议金额：预计2019年度甲方与乙方发生委托印刷业务金额约为30.00万元。 甲方将在上述

预计金额范围内向乙方下发委托印刷订单，具体金额按照每次的订单金额确认。

四、支付方式：甲方收到乙方发票90日内结清所有货款。

五、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违约给对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提供印刷品设计，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设计方案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瑕疵保证

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存在知识产权、肖像权以及其他权利问题，导致任何第三方提出针对乙方

的索赔要求， 甲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如甲方逾期结算印刷费, � 从约定回款期最后一天的第三天

起,�按日赔付逾期付款金额0.05%�给乙方作为罚金，但总罚金不超过逾期付款额的30%。 乙方发生逾期

交货时，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交货部分价款的0.05%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达到5日时，甲方有权提前单

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印刷品质量提出异

议的，每异议一次乙方应按照异议品价格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提出异议达到三次时，有权提前

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照已付协议总额的10%支付违约金。

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协议专用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凡需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补充协议方式予以明确，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天津海顺于2017年6月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团为了

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印刷业务，由上市公司逐步承接出版集团的原印刷业

务。 定价是以国家核定标准或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的，是公允、合理的。 上述关联交易有效的避

免了出版集团与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形，将对提高上市公司经济效益、打造上市公司出版物印刷产业链起

到积极作用；同时为上市公司提供新的利润来源，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该公告披露日前与出版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该公告披露日前公司已通过审议的与出版集团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与出版集团关系 交易事项 金额

天津市新华书店

系公司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

团的下属单位

签订《房屋（办公楼）租赁合

同》

7,161,628.5

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

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京津文化的控股股东出版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

签订《委托印刷合作协议》 21,800,000

合计 - - 28,961,628.5

截至该公告披露日前，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全资子公司天津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7,404,202.41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同日公告）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九届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3）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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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发出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

本次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上午9∶30—11∶

30，下午1∶00—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下午3∶00至

2019年6月12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上述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六）会议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5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19年6月5日(星期三)股权登记日下午3：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天津市南开区长实道19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九）公司将在股权登记日后3日内刊登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1．00� �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0� �审议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 �审议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4．00� �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00� �审议公司2019年度授信融资计划额度的议案；

6．00� �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签订《委托印刷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7．00� �选举孙静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见2019年1月25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三次会议的《董事会决议公告》、2019年4月17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董事会二十四

次会议的《董事会决议公告》、《2018年年度报告》、《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监事会九届十三次会

议的《监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2019年5月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九届二十五次会议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关联交易公告》等相关披露文件。

特别强调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持股5%（不含5%）以下

的股东；

2、上述议案第6项为公司关联交易。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3、由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1人，无需采取累积投票制。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按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00 审议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审议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00 审议公司2019年度授信融资计划额度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签订《委托印刷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

7.00 选举孙静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加盖公章的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

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详见附件

1），以便登记确认。 以上信函和传真请在2019年6月10日17时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2.登记时间：2019年6月6日、6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3：30)。

3.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天津市南开区长实道19号3楼），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邮政编

码：300191。

联系电话：022-23678831，联系传真：022-23678821

电子邮箱：bhny_2018@126.com，联系人：魏伟先生、魏韬先生

4.其他事项：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详见附件2）。

六、备查文件

2019年1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三次会议、2019年4月17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监事会九届十三次会议、2019年5月23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

五次会议的相关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0日

附件1：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

大会，并对会议通知中所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股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指示情况

按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00 审议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审议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00 审议公司2019年度授信融资计划额度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与出版集团下属企业签订

《委托印刷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选举孙静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备注：

1、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2、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附件2：

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0695； 投票简称：滨能投票

（二）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董事（如表一提案5，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19年6月12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一）投票时间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

间为2019年6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二）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